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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民航局将智慧民航建设确立为“十四五”发展主线，通过构建

“数字化处理、智能化响应、智慧化支撑”的智慧民航系统，推进多

领域民航强国建设进程。 ５Ｇ 等新一代宽带通信技术在民航中的

应用，将为民航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有效促使智慧民航

的各项新技术进一步发挥作用。

着力推动 ５Ｇ 等新一代通信技术在民航领域的国际标准化，

实现机载宽带无线通信、云计算、人工智能、信息安全技术的结合，

促进空地协同应用，为航空器提供各类飞行信息传输与交换服务，

有效提高空中交通安全水平、空域容量与运行效率；以旅客为中

心，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助力航司运行更顺畅、旅客出行更便捷、客

舱体验更智能，并促进个性化出行服务的发展。

民航局高度重视 ５Ｇ 这一我国优势通信技术在中国民航落地

生根。 当前，民航各领域使用宽带无线通信技术需求旺盛。 推动

５Ｇ 通信技术民航应用，点多面广线长，为实现平稳过渡，应统一规

划、整体实施、加强管理、协同推进。 为统筹明确 ５Ｇ 通信技术在

民航领域的发展方向，结合国际民航组织要求，为安全类与非安全

类通信服务分类管理提供技术支撑，为民航各运行单位使用无线

数据通信技术解决运行需求提供技术指南，推动 ５Ｇ 等新一代航

空宽带为核心的航空通信系统协同发展和全面应用，促进民航高

质量发展，特制定本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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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一）现状

未来航空移动通信技术正朝着宽带大容量、通信导航监视全

球一体、基于性能要求的趋势发展。 随着当前第五代移动通信

（５Ｇ）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结合的理

念，已在 ５Ｇ 技术标准、核心关键技术、产业推动等方面引领全球

发展。 在民航领域，亟待结合航空移动通信现状，深度融合、应用

５Ｇ 技术赋能智慧民航，推动民用航空高质量安全发展，塑造民航

业的全新未来。

１、国际应用

（１）ＡＳＢＵ 与航空宽带通信

国际民航组织 （ ＩＣＡＯ） 发布了第 ６ 版全球空中航行计划

（ＧＡＮＰ），明确提出了现代空中航行系统的具体实施路线———航

空系统组块升级（ＡＳＢＵ）。 其中指出，未来航空通信技术的路线图

包含机场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航路 ＬＤＡＣＳ 以及海事卫星等下一代卫星通

信等宽带通信新技术。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是面向机场场面区域的航空宽带移动通信系统，它

可以为机场场面、廊桥区域提供宽带无线网络连接，与飞机、应急

车辆、行李卡车、气象雷达、地面雷达、固定导航辅助设备和其他各

类传感器进行通信。 主要用于传输有安全性要求、与场面运行有

关的飞行信息。

ＬＤＡＣＳ 即 Ｌ 频段数字航空通信系统是未来面向航路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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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数据链路，它采用正交频分复用（ＯＦＤＭ）技术，符合先进 ＡＴＮ

网络协议（ＡＴＮ ／ ＩＰＳ），主要用于飞机与地面管制中心、航空公司运

控的数据交换服务。 根据 ＩＣＡＯ ＡＳＢＵ，ＬＤＡＣＳ 将逐渐替代现有的

ＶＨＦ ＡＣＡＲＳ 和 ＶＤＬ Ｍｏｄｅ ２ 数据链。

航空卫星宽带通信系统按照工作频段可分为 Ｌ 频段、Ｋｕ 频段

和 Ｋａ 频段。 工作在 Ｌ 频段的海事卫星系统，其窄带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Ａｅｒｏ

通信服务正在向宽带 ＳＢ－Ｓ、ＳＢ 通信服务过渡；工作在 Ｋａ、Ｋｕ 频段

的宽带卫星系统有主要有 ＶＩＡＳＡＴ Ｋａ、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ＧＸ Ｋａ、Ｐａｎａｓｏｎｉｃ

Ｋｕ、ＧＥＥ ＲＯＷ４４ Ｋｕ、ＧＯＧＯ Ｋａ ／ Ｋｕ 等。

（２）５Ｇ 通信技术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９ 日，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部门（ ＩＴＵ－Ｒ）批

准了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３ＧＰＰ）的 ５Ｇ 通信技术，将其作为 ２０２０

年国际移动电信（ ＩＭＴ－２０２０） ５Ｇ 通信标准。 ５Ｇ 通信的主要应用

场景划分为增强型移动宽带（ ｅＭＢＢ）、大连接物联网（ｍＭＴＣ）和低

时延高可靠通信（ ｕＲＬＬＣ）三类。 要达到 ５Ｇ 通信应用场景如此高

的要求，需要一组关键技术来实现———包括 Ｃ－ＲＡＮ（云无线接入

网）、ＳＤＲ（软件定义无线电）、ＣＲ（认知无线电）、自组织网络、Ｄ２Ｄ

通信、Ｍａｓｓｉｖｅ ＭＩＭＯ、毫米波、高级调制和接入技术、带内全双工、

载波聚合、低时延和低功耗技术、支持卫星通信、网络功能虚拟化

（ＮＦＶ）、软件定义网络（ＳＤＮ）、网络切片和多接入边缘计算（ＭＥＣ）等。

２、国内应用

（１）航空宽带通信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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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依据《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行动纲要》和《中国民航

航空系统组块升级（ＡＳＢＵ）发展与实施策略》，积极开展民航宽带

通信技术研究，包括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ＬＤＡＣＳ、Ｃｌａｓｓ Ａ ／ Ｂ ／ Ｃ 等级的航空

卫星宽带通信等的技术标准研究和制定。 中国民航在全球范围内

率先推动了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的网络建设和应用推广工作，批复了国内

１１０ 个机场的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使用频率，在北京、成都、天津等 ２３ 个机

场启动了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网络建设，并开展了 ＡＴＣ 辅助滑行引导服务

和 ＡＴＳ 延伸放行服务等应用的研究与验证。 我国在该项技术的

研究和应用验证方面处于世界前列。

国内正在推广使用的航空卫星宽带通信系统主要有：工作在

Ｌ 频段的海事卫星 ＳＢ－Ｓ 通信系统，由民航数据公司和交通信息中

心联合提供通信服务；国内自主建设高通量通信卫星星座方面，已

发射成功的中星 １６ 号（Ｋａ 高通量）和亚太 ６Ｄ（Ｋａ＋Ｋｕ 高通量）卫

星，分别覆盖东部沿海地区和亚太地区，实际单架飞机通信带宽

１０－５０Ｍｂ；已投入运营的 Ｋｕ 宽波束卫星系统和服务包括亚太 ６Ｃ、

中星 １０ 号和亚洲 ７ 号宽波束卫星等。

（２）５Ｇ 通信技术应用

在民用机场陆侧，中国民航面向旅客出行率先应用了基于 ５Ｇ

通信技术的智慧服务，包括航站楼内旅客信息提醒、安检、视频监

控、身份证识别、室内定位、行李监控等，既提高了机场运行效率，

同时也让旅客享受到了智能化出行的便捷；在机场飞行区范围，民

航局正在同工业界合作开展航空宽带通信硬件和终端的技术研

—３—



究。 未来，“一张脸”出行、ＶＲ ／ ＡＲ 技术、智能安检、智能数字化塔

台、智能调度平台等创新服务将逐一成为现实，让航班更安全、运

行更顺畅、出行更便捷，助力智慧民航发展壮大。

本路线图所称“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主要包括 ５Ｇ Ａｅｒｏ⁃

ＭＡＣＳ ２．０、５Ｇ ＬＤＡＣＳ ２．０、５Ｇ ＡＴＧ 及 ５Ｇ 公共网络等基于我国 ５Ｇ

通信技术，具备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特性的航空宽带通信技术，

兼顾航空卫星宽带通信技术等。 路线图制定依托中国民用航空局

正在组织编制的民航“十四五”发展规划，将新基建作为“十四五”

民航发展的重要抓手，为推动 ５Ｇ 这一我国优势通信技术融入新

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的发展给出建议措施和指导意见，使得基于 ５Ｇ

的未来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成为促进民航业数字化转型、赋

能“智慧民航”的核心技术。

（二）必要性

１、航空安全体系建设的需要

推进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应用，建立以航空安全通信为

核心的航空器宽带通信能力，是贯彻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

若干意见的重要举措，是落实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航空安全体系建

设重要批示的具体行动。

２、智慧民航运输系统建设的需要

推进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增强国家空域

系统，结合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信息数

据互联、互通和共享，是推动智慧民航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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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推动 ５Ｇ 技术民航创新应用的需要

民航领域科技创新是智慧民航发展的重要支撑，紧抓 ５Ｇ 发

展机遇，推动自主创新技术引领民航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民航业

安全、运营、保障、旅客出行体验等需求提供数字化、智能化和智慧

化的支撑，着力提升中国民航的安全、效率、服务水平。

４、民航行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需要

积极推进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国际民航标准化工作，提

升中国民航在 ＩＣＡＯ 及相关航空工业界的国际竞争力，积极支持

并推动“一带一路”国家民航开展相关技术应用，为新时代民航强

国战略奠定基础。

二、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新发展

理念，深入贯彻《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行动纲要》，落实“十四五”

时期民航“一二三三四”总体工作思路，推动基于 ５Ｇ 通信技术的

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加快我国通信领域核心

优势技术在民航行业的落地。 以服务民航安全运行为核心，以支

撑智慧民航运输系统建设为主线，以促进民航激发潜能、发挥效

能、增强动能为导向，全面构建民航 ５Ｇ 应用生态系统，推动民航

数字化转型，为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筑牢发展基石。

（二）总体目标

大力推进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的应用，建设公用、专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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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航 ５Ｇ 网络，积极构建国际一流的现代化民航通信基础设施

体系，助力智慧民航运输系统的建设与运行。 到 ２０２５ 年底，完成

基于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０ 技术“机－车－场道－设施”协同运行应用示

范并在行业推广，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结合实现通用航空飞行动

态信息服务，深化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在民航各领域典型应

用示范；到 ２０３０ 年底，建成以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为基础，公

用、专用相结合的智慧网络基础设施，实现空管、机场、航空公司、

服务保障等各主要运行要素的智能互联，全面推进新一代航空宽

带通信系统在运输、通用及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应用；到 ２０３５ 年

底，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的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体系，实现民航行业

应用“全覆盖”，全面实现民航生态圈各要素终端泛在互联、信息

互操作共享，为实现民航“出行一张脸、物流一张单、通关一次检、

运行一张网、监管一平台”的现代化民航基础设施体系奠定坚实

基础。

三、任务和分工

（一）主要任务

１、民航法规标准体系建设

研究制定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民航应用的相关政策、法

规和技术标准，包括应用验证和监测评估、航电设备和航空器适航

审定、地面设备、网络安全、人员培训、运行程序、监督检查等方面。

２、国际标准制定

（１）建立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应用国际合作工作机制，

—６—



在 ＩＣＡＯ 的统一框架下推进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国际民航组织标

准化工作。 完成与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相关的 ＩＣＡＯ ＳＡＲＰｓ

修订。

（２）推动国内工业界与国际航空工业标准化组织的沟通和协

调，参与起草、修订 ＲＴＣＡ、ＥＵＲＯＣＡＥ 相关工业标准，推动新一代

航空宽带通信系统的机载电台和地面设备技术标准的制定。

３、建设“四个能力”

健全基础设施能力，依据民航行业应用需求及航空安全通信

相关要求，开展民航 ５Ｇ 专网 ／ 公网的建设和应用，覆盖机场、空

管、航空公司、旅客、监管等运行场景；建立技术认证能力，建设新

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认证实验室，开展符合国际民航标准的技

术认证、测试，并完成相关系统的民航应用验证评估工作；提升设

备研发能力，指导相关航电和地面设备的研发、验证和制造，开展

航电设备的适航和运行批准及地面设备的使用和运行批准；完善

空中航行服务能力，在机场、空管、航空公司等运行单位开展新一

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相关配套能力建设，制定完善相关规则、流程

和工作程序，完成相关人员培训。

４、全领域示范推广

按照全流程、全要素、全场景的要求，开展新一代航空宽带通

信典型应用示范，面向机场、空管、航空公司、旅客、通用航空、无人

驾驶航空、民航监管等运行场景开展全领域示范及推广，全面支撑

以“智慧机场、智慧空管、智慧航空器运行、智慧监管”为核心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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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民航系统建设，服务民航智慧出行。

（二）职责分工

１、民航局

组织推进以 ５Ｇ 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

在民用航空领域的建设部署和应用推广，组织开展基于 ５Ｇ 的航

空宽带通信系统民航应用验证评估工作；批准并发布中国民航新

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应用政策，建立健全相应的民航法规标准

体系，推进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工作，协调

国内民航标准与国际民航标准的一致性；指导并支持工业界研发

和生产相应的航电和地面设备，组织开展相关航电设备适航审定

和地面设备准入审定。

２、国内设备制造商

开展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相关机载航电设备和地面设施

设备等民航应用产品的研发、制造、试验、验证工作，构建宽带通信

配套生态体系；参与国际航空工业标准化组织相关航电和地面设

备的标准研究制定工作。

３、国产商用飞机制造商

在国产商用飞机上，采用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航电设备

（含加改装和适航取证），开展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航电系统

的应用。

４、无人驾驶航空器制造商

在无人驾驶航空器上，采用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航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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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并取得相应的适航批准；开展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新一代航空宽

带通信航电设备应用。

５、运输航空运营人

参与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民航应用相关试验、验证工作，

按照局方规划完成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航电设备加改装，并

取得适航和运行批准，负责机组能力建设，推动新一代宽带通信系

统在本航空公司的应用。

６、通用航空运营人

根据要求完成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航电设备加改装，并

取得适航和运行批准，参与相关试验、验证工作，开展机组运行能

力建设。

７、机场运行单位

参与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民航应用相关试验、验证工作，

按照局方规划配合开展基础通信网络部署，并开展所需的机场设

施设备配套建设和应用，负责机场运行能力建设，推动新一代宽带

通信系统在本机场的应用。

８、空管运行单位

参与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民航应用相关试验、验证工作，

按照局方规划配合开展基础通信网络部署，并开展所需的空管设

施设备配套建设和应用，负责空管运行能力建设，推动新一代宽带

通信系统在本空管运行单位的应用。

９、通信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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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含 ５Ｇ）公网、专网建设，配合

民航各单位开展应用相关试验、验证工作，参与 ３ＧＰＰ 国际电信标

准化组织、国际电联等民航频率、通信标准和应用标准制定。

四、实施计划

中国民航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应用实施分为三个阶段，

即近期（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５ 年）、中期（２０２６ 年－２０３０ 年）和远期（２０３１

年－２０３５ 年）。

（一）近期（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５ 年）

为了保障航空安全、可靠、高效运行，分别针对空管、航司、机

场、低空空域监视、安全监管等典型应用场景选取示范单位，开展

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应用示范及推广；研究制定使用新一代航空

宽带通信服务的相关法规，初步形成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地

面设备标准体系及航电设备适航标准。 初步建成国内联网的新一

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满足“机－车－场道－设施”协同运行要求，开

展有关航空应用示范并在行业推广。

１、法规标准体系

鼓励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相关航电和地面设备的研发、

验证和制造，研究我国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０ 应用相关指导建议和措

施，制定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０、５Ｇ ＡＴＧ 相关机载航电及地面设备标

准，开展机载航电适航审定，初步建立形成相关标准体系。

积极参与国际电联和国际民航组织的专家组工作，推动国际

民航标准化工作，确保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１．０ 与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０ 系统兼

—０１—



容共用。 积极推动 ＬＤＡＣＳ 探索和研究，参与 ＷＲＣ 有关航空 ＡＴＧ

新议题的研究工作。

２、基础网络建设

在机场区域范围内开展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 ０ 民航专网初期建

设，选取超大型机场不少于 １ 个、大型机场不少于 ５ 个、中小型机

场若干，建设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０ 网络。 维持现有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１．０ 网

络规模，继续推广机场业务应用。

响应国家 ５Ｇ 新基建，充分结合运营商 ５Ｇ 基站进行 ５Ｇ 公网、

虚拟专网、ＡＴＧ 网络部署。

３、机场

围绕机场陆侧，鼓励推广 ５Ｇ 运营商公网通信的典型应用示

范，包括旅客出行一张脸、物联网应用、行李跟踪等。 围绕机场空

侧，推广基于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１．０ 的机场业务应用，开展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

０、５Ｇ 专网 ／ 公网、ＮＢ－ＩｏＴ、ＲＦＩＤ 等通信应用。 选取典型机场，重点

围绕“机－车－场道－设施”协同运行应用示范开展所需的机场设施

设备配套建设，推动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与高精度定位、航班

保障节点自动采集、智能机位分配、可变滑行时间预测等机场新技

术的融合以及相关车载终端、机场地面设施的部署和应用。 针对

小型机场，提供轻量级应用解决方案。

４、航空公司

围绕航路飞行，开展基于 ＬＤＡＣＳ 和 ５Ｇ ＡＴＧ 技术的探索和研

究，结合卫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开展有关提升旅客体验的应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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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试点。

围绕机场区域，鼓励推广基于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１．０ 的航司业务应

用，开展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０ 和 ５Ｇ 专网 ／ 公网的航司业务应用。 重

点围绕“机－车－场道－设施”协同运行应用示范开展所需的航司设

施设备配套建设，配合推动相关机载终端、航电系统的部署和应

用。 按照安全通信等级要求对航司业务做好划分、分类、评估工作。

５、空管

围绕机场场面区域，基于现有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１．０ 网络规模，推进

基于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１．０ 的空管业务应用。 开展基于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０

技术的空管业务应用示范。 分别选取大、中、小型机场，打造一批

典型应用示范，重点围绕“机－车－场道－设施”协同运行应用示范

开展所需的空管设施设备配套建设，推进场面监视、数字化放行、

航空器滑行引导等典型应用。

围绕航路飞行区域，开展基于 ＬＤＡＣＳ 的探索和研究。

６、无人驾驶航空器

在非管制空域，支持并鼓励 ｓＵＡＳ 无人驾驶航空器制造商、运

营人开展 ５Ｇ 专网 ／ 公网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产品研发、试验和论

证，加快推动网联无人机等基于 ５Ｇ 技术创新应用的技术验证和

推广实施工作。

在管制空域，支持并鼓励无人驾驶航空器 Ｃ２ 链路的研究和验

证，相关技术指标须符合 ＩＣＡＯ 标准要求。

７、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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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５Ｇ 公网 ／ 专网用于通用航空高速率需求业务及运营信

息传输的技术试验验证与应用服务研究。 开展 ５Ｇ 航空宽带通信与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一体化的民用航空低空空域监视技术应用验证。

８、民航监管

面向民航监管需要，开展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承载监管

数据应用典型示范，充分利用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通信链路

支撑民航监管数据传输交换和信息融合处理，提升监管效率。

（二）中期（２０２６ 年－２０３０ 年）

建设完善机场飞行区内的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并在行业

内全面推广应用；根据国际民航组织 ＡＳＢＵ 规划，推进航路空域的

航空宽带通信应用，开展运输航空器全航路阶段典型应用示范及

推广；结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推广通信导航一体化的民用航空低

空空域监视技术应用。 健全完善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地面设

备标准体系及航电设备适航标准。

１、法规标准体系

大力推动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装备的研发和国产化工

作，健全完善中国民航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０、５Ｇ ＡＴＧ 相关标准体系，

开展 ５Ｇ ＬＤＡＣＳ ２．０ 相关机载航电及地面设备标准研究和机载航

电适航审定。

深度参与国际电联和国际民航组织的专家组工作，力争完成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０ 技术国际民航标准化工作。 推动 ５Ｇ ＬＤＡＣＳ ２．０

技术标准的探索和研究，积极参与 ＷＲＣ 有关航空 ＡＴＧ 新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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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

２、基础网络建设

在机场区域范围内全面开展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 ０ 网络系统建

设，建成覆盖占 ９０％数量机场的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０ 网络并完成全

国联网。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开展 ５Ｇ ＬＤＡＣＳ ２．０ 民航专网初期建

设，在 ２—３ 条典型航路航线开展 ５Ｇ ＬＤＡＣＳ ２．０ 网络部署。

与运营商全面合作，开展 ５Ｇ 公网、虚拟专网、ＡＴＧ 网络建设。

３、机场

在全国机场范围内，大力推动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０ 等 ５Ｇ 专网通

信以及 ＮＢ－ＩｏＴ、ＲＦＩＤ 等物联网通信应用，实现全机场无缝覆盖，

实现多网融合的智慧机场服务。

４、航空公司

围绕航路飞行，开展基于 ５Ｇ ＬＤＡＣＳ ２．０ 应用探索和研究，重

点围绕运输航空器全航路阶段典型应用示范开展所需的航司设施

设备配套建设，推动相关机载终端、航电系统的部署和应用。 开展

５Ｇ 非安全航空移动通信 ＡＴＧ 的典型应用示范，鼓励推广 ＱＡＲ 数

据实时下载、飞机健康实时监控、机舱视频实时监控等应用。

围绕机场区域，研究基于性能的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０ 和 ５Ｇ ／ ６Ｇ

专网 ／ 公网融合方案，大力推动智慧航空器运行应用和服务的发展。

５、空管

围绕机场场面区域，推进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０ 网络建设工作，推

广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１．０ 和 ５Ｇ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 ２．０ 融合的无缝覆盖网络通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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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航路飞行区域，在国内选取代表性的空域及航路航线，开

展基于 ５Ｇ ＬＤＡＣＳ ２．０ 技术的空管业务应用示范。 重点围绕运输

航空器全航路阶段典型应用示范开展所需的空管设施设备配套建

设，推进基于四维航迹的运行、全球航班追踪 ＧＡＤＳＳ 等典型应用。

６、无人驾驶航空器

在管制空域，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 Ｃ２ 链路国内和国际民航标

准，大力建设 Ｃ２ 链路系统，实现对空域全面覆盖，提供无人驾驶航

空器 Ｃ２ 链路通信服务。

在非管制空域，鼓励推广 ５Ｇ ／ ６Ｇ 公网 ／ 专网融合的服务和应用。

７、通航

鼓励通航业务 ５Ｇ ／ ６Ｇ 公网 ／ 专网融合的服务和应用。 在有条

件的区域采用 ５Ｇ 航空宽带通信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一体化的民

航低空空域监视技术应用，作为北斗定位＋短报文、ＡＤＳ－Ｂ 等低空

空域主要监视技术的补充。

８、民航监管

面向民航监管需要，充分利用以 ５Ｇ 通信为代表的新一代航

空宽带通信技术，推动民航生产运行数据跨部门、跨地域、跨种类

融合，构建空地一体化，有线、无线一体化的民航监管数据交换网

络，全面提升民航监管效能。

（三）远期（２０３１ 年－２０３５ 年）

全面推广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在民航各服务领域、各飞

行阶段应用，全面支撑以“智慧机场、智慧空管、智慧航空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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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监管”为核心的智慧民航系统建设，服务民航智慧出行。 建

立完备的空天地一体化的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地面设备标准

体系及航电设备适航标准。 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国家民航应用，

为国际民航应用做出贡献。

图 １ 中国民航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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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一）全面统筹协同推进

民航局统筹推进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应用，协调解决实

施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督促检查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民

航应用实施落实情况。 研究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应用实施工作协

调机制，加强部门协同，全面跟踪各项工作进展，按期开展工作评估。

（二）加大资金支持与合作

统筹现有资金渠道积极支持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重大工

程研究和应用，支持系统升级、运行改进及新技术试验和验证。 鼓

励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工业界广泛开展合作，构建政产学研用

一体化的战略合作机制。

（三）强化宣传培训

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民航应用实施进程中，各参与单位

应加强宣传与培训工作，培训对象包括局方、机场、空管、航空器运

营人、工业界及科研院校等单位与人员。

六、路线图的修订和管理

本路线图根据 ＩＣＡＯ 的建议措施和地区发展规划，结合中国

民航和航空通信系统的现状和发展需要而制定。 鉴于路线图制定

所依据的环境可能发生变化，包括 ＩＣＡＯ 的建议措施和地区发展

规划出现大的调整、中国民航的应用需求发生变化、新一代航空宽

带通信系统相关技术更新换代等。 当出现上述变化时，将依据这

些变化及时修订本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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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５Ｇ：５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ＡＡＣ：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航空行政通信

ＡｅｒｏＭＡＣＳ：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

航空机场场面宽带移动通信系统

ＡＰＣ：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航空旅客通信

ＡＳＢＵ：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ｌｏｃｋ Ｕｐｇｒａｄｅ，航空系统组块升级

ＡＴＧ：Ａｉｒ ｔｏ Ｇｒｏｕｎｄ，空地通信

Ｃ２：Ｃｏｍｍａｎｄ ＆ Ｃｏｎｔｒｏｌ，无人驾驶航空器指挥和控制链路

ＧＡＤＳＳ：Ｇｌｏｂａｌ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全球航空

遇险和安全系统

ＩＭ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国际移动通信

ＬＤＡＣＳ：Ｌ－ｂ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Ｌ 频

段航空宽带通信系统

ＮＢ－ＩｏＴ：Ｎａｒｒｏｗ Ｂ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窄带物联网

ＱＡＲ：Ｑｕｉｃｋ Ａｃｃ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快速存取记录仪

ＲＦＩＤ：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射频识别系统

ＳＡＲＰ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标准和建议措施

ｓＵＡＳ：Ｓｍａｌｌ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ｙｓｔｅｍ，小型无人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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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航空无线通信应用要求

按照民航局发布的《民用航空机场场面无线数据通信技术应

用指导材料（试行）》中的建议，本路线图将从航空业务安全等级

分类、运行场景及业务进行阐述，提出 ５Ｇ 等通信技术在民航领域

应用的技术要求。

图 １ 航空无线数据通信体系

（一）安全等级分类

民航业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对涉及行业安全的技术应

用，应当认真研究并严格遵循相关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 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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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线电业务应遵循相应的法规与技术标准，根据无线电频谱的

业务划分规则，可将用于航空通信服务的无线电频率分为航空安

全通信（Ⅰ级）、航空非安全通信 ／ 其他安全通信（Ⅱ级）及非安全

通信（Ⅲ级）三类。

航空安全通信（Ⅰ级），依据国际电信联盟 ＩＴＵ 的《国际电联

无线电管理条例 Ｒａｄｉ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６ 版）， ＩＣＡＯ 附件 １０ 卷 Ｖ

以及 ＩＣＡＯ ＤＯＣ ９７１８《民用航空无线电频谱需求手册》的规定，航

空安全通信的无线电频谱划分主要分为航空移动（Ｒ）业务（ＡＭ

（Ｒ）Ｓ）、卫星航空移动（Ｒ）业务（ＡＭＳ（Ｒ） Ｓ）等，主要用于承载安

全类和航班运行相关（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Ｆｌｉｇｈｔ）的应用。

有关航空非安全通信的无线电频谱划分工作正处于研究中，

根据世界无线电大会 ２０１９ 年的决议，设立 ＷＲＣ ２０２３ 新议题 １．１０，

为可能引入新的非安全航空移动应用开展有关频谱需求（Ｋｕ １５．４

－１５．７ ＧＨｚ 和 Ｋａ ２２－２２．２１ＧＨｚ、）、与无线电通信业务的共存和规

则措施的研究；ＷＲＣ ２０２７ 新议题 ２．１，为了考虑 ６９４－９６０ＭＨｚ 频率

范围内的现有 ＩＭＴ 确定频段的使用，酌情考虑取消有关 ＩＭＴ 中对

航空移动的限制，以便用于非安全应用的 ＩＭＴ 用户设备。 目前暂

未有明确的结论和具体的频谱划分。

其他安全通信（Ⅱ级），其他安全通信的无线电频谱的主要依

据本区域和国家地区制定的相关无线电频率管理规定来确定，在

我国，例如 ４００ＭＨｚ 集群通话、Ｇａｔｅｌｉｎｋ 通信系统、机场 １．８Ｇ 无线通

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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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安全通信（Ⅲ级），非安全通信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公众，因

此公众移动服务的无线通信频谱和技术均可使用。

相对应的，上述不同安全等级的航空无线电频率和技术如要

应用于航空器的空地通信传输还应严格符合民用航空器机载航电

适航规定要求。 根据 ＡＥＥＣ（Ａｉｒｌｉｎｅ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ｅ，航空公司电子工程委员会）中航电适航的规定，按照与航空器

飞行安全关联程度，不同安全级别的航空无线电频率和技术应严

格按照有关适航要求才能被用于对应安全级别航空器通信域。 如

图 １ 所示，航空器的通信域根据安全程度要求的不同分为三种，即

安全域、内部域、公共域。

１．安全域（ＡＣＤ）：包括飞行导航控制系统，采用地空数据链用

于 ＡＴＳ 服务；由于该域安全等级有关航空器飞行安全，生命安全，

在设计时应与其他通信域保持网络物理隔离。

２．内部域（ＡＩＳＤ）：包括机组、客舱、航班管理等系统，采用地空

数据链用于 ＡＯＣ 服务；由于该域通信主要为航空公司运行、机组

人员提供服务，需要防止商业信息泄露、黑客入侵，设计时应与公

共域建立防火墙隔离。

３．公共域 （ ＰＩＥＳＤ）：主要指旅客使用的系统，如旅客娱乐系

统、机上购物、机上互联网等，可采用其它非安全通信技术，用于

ＡＡＣ、ＡＰＣ 服务。

（二）运行场景及业务

５Ｇ 通信技术的演进将围绕民航核心业务开展，主要包括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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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空管服务、航空公司服务、旅客智慧出行服务、通用航空服

务、无人驾驶航空服务等。 以下对每个业务运行场景进行描述，更

详细的业务描述参见附件 ３：

１．面向机场的航空通信服务需要覆盖机场空侧、航站楼、指廊

口、陆侧等区域，当前，有关机场场面无线数据通信业务分类及技

术要求详见《民用航空机场场面无线数据通信技术应用指导材料

（试行）》， 未来为实现对飞机航班、旅客、行李、车辆的精细化、协

同化、可视化、智能化的运行与管理。 可能涉及的运行业务有智能

机位分配、智慧助航灯、航班保障节点采集、全景视频监控、无人电

动场坪车辆自动驾驶等。

２．面向空管的航空通信服务需要覆盖航路、洋区及偏远地区、

机场区域。 实现航班、流量、气象、情报、通信导航多信息共享的管

制数字化和智能化、全国流量的精细化管理、机场协同决策等，可

能涉及的运行业务有基于四维航迹的运行系统、高级场面活动控

制引导系统、集成塔台、数字塔台、机场协同决策（Ａ－ＣＤＭ）系统

等。

３．面向航空公司的航空通信服务需要传输共享航司运行数

据、飞行数据、机务数据，最终实现对飞机航班的精细化运行、安全

飞行、智能机务。 可能涉及的运行业务有机务实时远程协助、ＩＦＥ

和电子飞行包数据更新、中转联程信息查询、ＱＡＲ 数据实时下载、

飞行品质分析、飞机健康实时监控、机舱视频实时监控等。

４．面向旅客的航空通信服务，实现对旅客服务的个性化、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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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自助化、智能化的运行与管理。 可能涉及的运行业务有自助值

机、自助行李托运、自助安检、楼内引导、航显提醒、机上互联网接

入服务、直播电视、娱乐视频、客舱电商、免税购物、报刊 ／ 杂志 ／ 网

络媒体电商、广告平台等服务。

５．面向通用航空服务，支撑通用航空服务保障体系，实现飞行

计划、地空通信、对空监视、通航情报、低空气象、目视导航、告警与

协助救援等信息共享，可能涉及的运行业务有智能固定运营基地、

智能飞行服务服务站、维修站等服务。

６．面向无人驾驶航空服务，指挥与控制（Ｃｏｍ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２）链路是用于地面遥控站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之间交换信息和飞

行管理，通常以物理方式实现的逻辑链路。 它能将遥控驾驶员在

地面遥控站中的飞行控制操作发送至无人驾驶航空器，并让无人

驾驶航空器将其状态发回给遥控驾驶员，遥控驾驶员可以通过 Ｃ２

链路管理无人驾驶航空器，实现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安全运行并

融入全球航空、通信、导航和监视运行环境。 有关 Ｃ２ 链路技术的

发展情况可参见民航空管办发布的《无人驾驶航空器指挥与控制

Ｃ２ 链路技术应用指导材料（试行）》

７．面向民航监管，推行以民航新一代宽带通信和信息技术在

监管方面的融合，依托中国民航飞行品质监控基站和中国民航大

数据中心，对中国民航运输机队全球运行态势和监控典型不安全

事件监控；对航空运输风险态势预测，对重大安全风险进行预警，

实现政府监管从应对处置向风险预测预警转变；加强无人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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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信息管控，形成全流程风险防控机制，打通部门间信息壁垒，

建立智能决策系统，实现民航发展态势自动感知、辅助决策。

（三）应用路径与要求

中国民航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应用，应当坚持自主创新

与开放合作相结合的理念，逐渐探索形成“非安全通信向安全通

信演进，成熟技术向自主创新技术过渡，典型示范向全面应用铺

开，国内标准研究向国际标准推广”的创新路径。 创新路径以民

航安全应用为准绳，重视民航应用的基础研究和验证评估工作。

先行研究确定并发布中国境内民航应用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

要素与路线，先后在非安全和安全领域开展技术验证，通过产品研

发和应用示范形成标准基础和数据支撑，组织建设新一代航空宽

带通信系统民航法规标准体系，再推进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

在 ＩＣＡＯ 层面的标准研究制定工作，在 ＩＴＵ、ＩＣＡＯ 统一框架下，组

织推动国内产、学、研、用、政各界协同创新，积极与国际航空工业

标准化组织的沟通和协调，参与起草、修订 ＲＴＣＡ、ＥＵＲＯＣＡＥ 相关

工业标准，确保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标准与国际民航标准的

一致性，最后在国内、国际民航大力推广应用。

为推动 ５Ｇ 通信技术在民航领域得以安全、持续应用，根据所

承载业务安全等级要求，不同级别业务所需通信技术性能不同，所

遵循的法规与技术标准也不同。 民航业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

业，对涉及行业安全的技术应用，应当认真研究并严格遵循相关国

际标准和建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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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航空安全通信类业务

５Ｇ 或任何通信新技术需要承载航空安全通信类业务，其通信

服务运营商均需要完成以下工作后，方可推广使用：

（１）依据国际电信联盟 ＩＴＵ 相关议事协调机制，推动该通信

新技术所使用的频段成为航空通信专用频段。

（２）通过国际民航组织 ＩＣＡＯ 相关专家组工作，将该通信新技

术与其能够承载的业务写入相关标准与建议措施（ＳＡＲＰｓ）。

（３）研究制定相关工业标准，并按工业标准完成机载及地面

设备研发。

（４）涉及与机载航电设备交联的，需要获得适航审定与运行

批准。

涉及地面设施设备部署安装的，相关设施设备应当通过局方

认证认可。

２．其它安全通信

５Ｇ 或任何通信新技术需要承载其他安全通信类业务，其通信

服务运营商均需要完成以下工作后，方可推广使用：

（１）研究制定相关工业标准，并按工业标准完成机载及地面

设备研发。

（２）涉及与机载航电设备交联的，需要获得适航审定与运行

批准。

（３）通过测试评估充分证明该技术能够满足其他安全通信业

务所需通信性能要求，并且证明该技术应用不会对航空安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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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任何有害影响与干扰。

３．非安全通信

５Ｇ 或任何通信新技术需要承载非安全通信业务，其通信服务

运营商均需要完成以下工作后，方可推广使用：

通过测试评估充分证明该技术应用不会对航空安全通信与其

他安全通信业务造成任何有害影响与干扰。

４．航空非安全通信

有关航空非安全通信类业务的无线电频谱划分工作正处于研

究中，建议持续根据相关研究结果及世界无线电大会的结论，再行

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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